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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桂市监函〔2024〕263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
2024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立足新发展阶

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

动我区高质量发展，着眼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需求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市场监

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地方标准制定和应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

场建设的通知 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以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贯彻落实

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规定及文件精神，

现就征集 2024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有关事项函告如下。

一、立项要求

（一）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，

可以制定地方标准。地方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。一般性工业产

品标准、检验检测方法标准以及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农产品标

准等原则上不予立项。符合市场竞争和创新发展的需要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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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经营主体制定的，一般不制定地方标准。

（二）围绕扩大内需加快标准升级、对外开放推进地方标

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、产业稳链加大关键标准研制、全国统

一大市场建设强化标准体系协调性、全域标准化优化体系结构、

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标准底线等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地方标准

制修订工作，畅通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渠道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项申请；

为项目提供必要的组织、人力和经费等保障，确保项目的必要

性、先进性和顺利进行。

二、立项重点

（一）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相关标准。包括平陆运河建设

项目、“双百双新”项目、“4+N”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项

目、“千企技改”项目、工业互联网新基建项目、临港产业等

自治区重大项目领域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相关标准。包括绿色化工新材料、电

子信息、汽车（智能及新能源汽车）、高端金属新材料、精品碳

酸钙、高端绿色家居、生物医药、轻工纺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生物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环保、

数字创意、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生物制造、深海空天等领域。

（三）农业农村相关标准。包括粮食、蔗糖、茶叶、果蔬、

生态林业、桂酒、米粉、矿泉水、蚕桑、茧丝绸、中药材、山

茶油、畜禽和水牛乳、水产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、乡村振兴、

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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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服务业相关标准。包括平台经济、共享经济、医疗

卫生、教育、托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、就业、旅游、健康生

活、全民健身、家政服务、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等领域。

（五）生态文明相关标准。包括节能环保、碳达峰、碳中

和、污水资源化利用、快递绿色包装、绿色生产和消费、绿色

生活、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开发利用等领域。

（六）社会治理相关标准。包括政务服务、政务公开、财

政支出、智慧监管、法庭科学、审判执行、法律服务、公共资

源交易、智慧税务、社会治安、刑事执法、反恐处突、交通运

输、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、防灾减灾救灾、物资储备、劳动防

护等领域。

（七）国际合作相关标准。包括推动国际化，共享高质量

发展，促进东盟及 RCEP等国家双边多边经贸持续高速发展的

农业生产、生态环保、减贫扶贫、防灾减灾、气候变化、商贸、

工业及工程建设等领域。

三、申报步骤及要求

（一）自治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制定

地方标准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，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本部门、

本行业地方标准立项建议。社会团体、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

以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建议。提出制定地方

标准立项建议，应填写《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申

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

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和《调查分析报告》（见附件 4），并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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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至项目对应的业务归口行业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自治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的重点工

作需要，对提出的立项建议进行审核，合并重复和相类似的项

目，提出年度地方标准项目立项申请，并按照优先顺序进行排

序，形成《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汇总表》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涉及其他行业的，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

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采取发函征求意见或召开协调会的方式

进行协调，并形成一致意见，在项目申报书中写明协调情况与

协调结果。

（四）项目下达后，无正当理由不得变更项目名称、起草

单位和进度安排等，项目制定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15个月。因客

观情况变化确需变更的，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，批准同意后

方可调整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4年 3月 22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报推荐函；

（二）《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申报书》（一

式贰份）；

（三）《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汇总表》；

（四）标准草案（按照《GB/T 1.1—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

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编写，详细列出标准的

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；修订标准的，需说明拟修订的内容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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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贰份）；

（五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（法人登记证）复印件；

（六）调查分析报告（一式贰份）。

请将报送的书面申请材料邮寄至南宁市青秀区怡宾路 1号

1209室，邮编：530028；同时将申请材料电子版（包含WORD、

加盖公章扫描 PDF版）发送至邮箱：gxjbzhc@163.com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廖丽莉，0771-5301985。

附件：1.XX单位关于推荐 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

划立项项目的函（样式）

2.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申报书（样式）

3.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汇总表

（样式）

4.调查分析报告（样式）

5.有关法律法规对标准的约束性规定（供参考）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

2024年 2月 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gxjbzh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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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XX单位关于推荐 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
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的函（样式）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：

根据《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 2024年地方标准制修订

计划项目的函》（桂市监函〔202X〕XXXX号）文，经研究，

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相关要求，

现将XX等单位起草的XX项 202X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

立项项目汇总推荐给贵局，立项申请材料随文报送，请予大力

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XXX 电话：XXXXXXX）

附件：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申请材料

XX单位（盖章）

2024年 XX月 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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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申报书
（样式）

项目名称

制定或修订 制定 （ ） 修订 （ ）
被修订标

准号

起止时间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专业领域

（1）农业农村（）；（2）工业和信息化（）；（3）服务业 （）；

（4）生态文明 （） ；（5）社会治理 （） ；（6）国际合作 （）；

（7）其他 （） 。

主导单位

参与单位

标准归口

自治区行业

主管部门

联系人 电 话

传 真 邮 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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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单位地址

（邮编）

项目来源

（） 科研项目

（）法律法规

（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

（） 其它

调查分析情况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 有 （ ） 无 （ ）

国家标准制（修订）计划、行业标准制（修订）计划 有 （ ）

无 （ ）

是否涉及专利 是 □ 否 □
专利号

及名称

一、必要性、目的及意义（包含政策依据、研究背景、可行性分析等）：

二、范围和主要内容（地方标准制定范围和主要技术指标说明等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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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期研究情况（包括实践经验、实验数据、技术成果等）：

四、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说明（国内外发展趋势、标准情况、技术状况等）：

五、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（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；是否存在与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其他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；参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；

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等）：

六、申报项目主导、参与单位标准化工作基础及项目经费、人才保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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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标准宣贯实施的工作计划：

八、主要起草人员简介（包括姓名、所从事工作，参与编制有关标准、承担科研项

目等情况）：

九、参与标准起草人员情况

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

职务

/职

称

专

业
主要负责工作

......

十、申报项目主导单位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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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申报项目参与单位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十二、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

1.主导单位是指：申报项目排名第一的单位。

2.参与单位是指：除主导单位外其他参与申报项目的单位。

3.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是指：本标准涉及专业领域的相关自治区行业

主管部门。

（如跨页，请双面打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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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项目汇总表（样式）

提出单位：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 填报人：xxx 联系电话：xxxx 填报时间：2024年 x月 xx日

序号
标准项目

名称

标准

性质

制定或修

订

起止

年限

采用国际

标准或国外

先进标准

标准领域
主要负责

起草单位
备注

1 推荐性 制定 202x-202x /

2

3

......

（如跨页，请双面打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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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调查分析报告
（样式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及规定，我

单位对申报 2024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

进行了调查分析。

现将调查分析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调查相关或相似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情况的分析

（一）申报地方标准项目，与已批准发布实施的相关或相似国

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进行调查分析的情况。

……

（二）申报地方标准项目，与已纳入制（修订）计划的相关或

相似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进行调查分析的情况。

……

（注：1.以上分析说明，应包括但不限于：是否有类似或相同

的标准名称、标准号、标准状态及发布日期；是否有与申报项目关

键词、技术要点完全符合的标准文件等内容。2.相关标准调查网址

参考：https：//std.samr.gov.cn/；或采取其他途径调查，请标注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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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地方标准项目技术要求说明

申报地方标准项目所涉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。

……

三、对拟立项标准自查情况说明

自查拟立项地方标准是否存在以下情况：超范围制定、技术内

容不合规，涉嫌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、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影响

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等问题。

……

四、结论

经调查分析，本次申报地方标准项目未见与已批准发布实施的

相关或相似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的情形；未见与已纳入制（修订）

计划的相关或相似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的情形；所涉技术要求不

低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不存在超范围制定、技术内容不合规，

涉嫌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、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影响经营主体公

平竞争等问题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2024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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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有关法律法规对标准的约束性规定
（供参考）

1.食品安全标准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二十九条 对地方特色食品，没有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

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，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。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，该地方标准即行废止。

2.中药材种植养殖、采集、贮存和初加工标准

《中医药法》第二十一条 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、采集、

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、标准，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

的质量监督管理，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。

3.中药饮片及药品标准

《药品管理法》第二十八条 药品应当符合国家药品标准。经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高于国家药品标准

的，按照经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执行；没有国家药品标准的，应

当符合经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。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和

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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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

药典委员会，负责国家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。

第四十四条 药品应当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和经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核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。生产、检验记录应当完整准确，

不得编造。

中药饮片应当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炮制；国家药品标准没有规

定的，应当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制定的炮制规范炮制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应当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不

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不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炮制的，不得出厂、销售。

4.环境质量标准

《环境保护法》第十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国家

环境质量标准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

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；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

已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环境质

量标准。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六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

和国家经济、技术条件，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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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；对国家污染物排放

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

方污染物排放标准。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备案

5.医疗器械标准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条 医疗器械产品应当符合

医疗器械强制性国家标准；尚无强制性国家标准的，应当符合医

疗器械强制性行业标准。

6.兽药标准
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 兽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兽药国家

标准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。兽药

生产企业改变影响兽药质量的生产工艺的，应当报原批准部门审

核批准。

兽药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产记录，生产记录应当完整、准确。

第十七条 生产兽药所需的原料、辅料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所生产兽药的质量要求。

7.种子标准

《种子法》第四十七条 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

质量的监督检查。种子质量管理办法、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，由

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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